附件2

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
管理流程
  
根据《财政部关于稳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通知》（财库〔2021〕46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有关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发〔2021〕97号），现将本市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以下简称电子缴款书）具体管理流程规定如下：
一、赋码。财政部门向执收单位发放电子缴款书票号，保证票号唯一性。赋码模式原则上为执收单位开票时由非税系统按照财政部门设定规则自动分配。
二、生成。执收单位通过非税系统开具电子缴款书（不含财政监制电子签名），包含单位电子签名。缴款人持电子缴款书上携带的缴款码，通过代理银行向财政缴纳款项后，财政端验证电子票号唯一性、执收单位签名有效性，追加财政监制电子签名，生成完整的电子缴款书。
三、传输。执收单位可使用非税系统自带的通知方式（电子邮件）发送电子缴款书给缴款人；也可将电子缴款书下载后，通过短信、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发送至缴款人。传输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得影响电子缴款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四、缴款。单位缴款人可通过打印在A4纸上的电子缴款书加盖预留印鉴前往代理银行柜面缴款，代理银行收妥后打印《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缴款回单）》（见附件），缴款人凭回单上的票据代码、票据号码和校验码前往指定网站下载电子缴款书PDF文件。
五、查验。缴款人和用票单位可通过上海市随申办自主、及时查验电子缴款书真伪，获取票据及使用信息。
六、核销。日终执收单位将应缴与实缴信息核对，核对无误的电子缴款书由财政部门自动核销。
七、报销、入账和归档。对于执收单位和用票单位使用的会计核算系统能够准确、完整、有效接收和读取电子会计凭证及其元数据的，应直接使用电子缴款书进行报销、入账和归档。对于执收单位和用票单位使用的会计核算系统无法使用电子缴款书数据文件入账的，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79号）、《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财会〔2020〕6号）等规定，可以电子缴款书的纸质打印件作为报销、入账和归档依据，同时保存电子缴款书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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